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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

8

家

: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关村兴业

(

北京

)

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钢投资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5,364

万股

A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78%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上述

8

家股东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

,

本次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

年

12

月

09

日。

一、 公司非公开发行有关情况概述

2011

年

7

月

14

日至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2011

年

8

月

8

日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数量为不超过

16,0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8.87

元

/

股

,

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136,374

万元。

2012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调整方案。

2012

年

2

月

10

日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调整方案。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

20,000

万股

,

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不低于

6.12

元

/

股

,

拟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过

116,374

万元。

2012

年

4

月

11

日

,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本次发行申请。

2012

年

5

月

30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2]690

号

),

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0

万股新股。

2012

年

11

月

23

日

,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9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18,304

万股股份

,

特定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

,

中瑞岳

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2012]

第

0335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

,

截至

2012

年

11

月

23

日

,

募集

资金总额为

1,120,204,8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40,770,0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79,434,800.00

元。

2012

年

11

月

28

日

,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预登记及股份限

售手续的预登记。

2012

年

12

月

7

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8,304

万股股份在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 关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

9

名特定投资者

,

除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外其他

8

名投资者

,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关村兴业

(

北京

)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钢投资有限公司、泰

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规的规定承诺

,

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在承诺期间

,

上述

8

名投资者履行了承诺义务。

三、 本次解除限售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

8

家

: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关村兴业

(

北京

)

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钢投资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5,364

万股。

2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上述

8

家股东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

,

本次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

年

12

月

09

日。

3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明细表

:

有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全部持股（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３％ ３．８０％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８％ １．５９％

中关村兴业（北京）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８％ １．５９％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４％ ３．１０％

泰达宏利基金公司

－

工行

－

泰达

宏利

－

国民信托

－

丰盈

１

号资产

管理合同

２９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８．９０％ ５．７０％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５％ ３．４９％

华安基金公司

－

中行

－

东莞信托

有限公司汇信华安

３

号集合信

托计划

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１％ ４．７５％

景顺长城基金公司

－

兴业

－

昆仑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景城一号单

一资金信托

２９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５．７６％

合计

１５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６．４９％ ２９．７８％

四、 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１８５

，

４３８

，

１８２ ３５．９４％ －１５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７９８

，

１８２ ６．１６％

１

、个人类限售股

４５７

，

６００ ０．０９％ ０ ４５７

，

６００ ０．０９％

２

、机构类限售股

１８４８４２３５０ ３５．８３％ －１５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２０２

，

３５０ ６．０５％

３

、高管股份

１３８

，

２３２ ０．０３％ ０ １３８

，

２３２ ０．０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３３０

，

５０１

，

８１８ ６４．０６％ １５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８４

，

１４１

，

８１８ ９３．８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０

，

５０１

，

８１８ ６４．０６％ １５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４８４

，

１４１

，

８１８ ９３．８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５１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１５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 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3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七、 备查文件

1

、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的说明

2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05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

,

作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高鸿股份”或“公司”

)

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

,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

)

对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限售股份将上市流通

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

一、保荐人进行的核查工作

1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高鸿股份

2012

年度向

9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

其中

,

控股股东电信技术科学院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

,

其

余

8

名特定投资者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份将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起上市流通

,

解禁股份具

体情况如下

:

序号 投资者全称

持股数量

（万股）

１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２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９６０

３

中关村兴业（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２０

４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９７３

５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８２０

６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４５０

７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

８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９４１

合计

１５

，

３６４

2

、保荐代表人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交谈

,

查阅了解除限售股的提示性公告、限售股份承诺

及执行等情况

,

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公司股票发行情况和股本变动情况

1

、公司股票上市前股权变动情况

(1)

公司股票上市前股权变动情况

1995

年

7

月

17

日

,

股份公司

199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公司

1994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

法人股

10

送

1

派

0.59

元现金

,

内部职工

股

10

派

1.70

元现金。分红派息后

,

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6,731.53

万元。

(2)

公司

1995

年增资扩股

1995

年

9

月

6

日

,

经股份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特别会议决议

,

并经贵州省体改委以黔体改企字

[1995]9

号文批准、贵州省国有资

产管理办公室以黔国资综评确

[1995]103

号文确认

,

股份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七砂集团以其下属的磨料生产线等经营性资产

及第七砂轮厂进出口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对股份公司增资。本次增资后股份公司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12,800

万元。

2

、公司股票上市后股权变动情况

(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1997

年

7

月

18

日

,

经贵州省人民政府以黔府函

[1997]151

号文审核批准

,

并于

1998

年

4

月

21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1998]

75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1998

年

4

月

27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5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3.63

元

/

股。根据深圳中诚会计师事务所

1998

年

5

月

13

日出具的“深诚验字

[1998]

第

037

号”验资报告

,

发行人募集资金

16,335

万元。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17,300

万元。

(2)

公司

2000

年送红股

公司于

2000

年向所有股东按每

10

股送

3

股红股

,

共送出

5,190

万股

,

经此次送股后

,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2,490

万元。

(3)

发行人

2003

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03

年

3

月

3

日

,

经财政部财企

(2002)532

号文件批准

,

贵州达众磨料磨具有限责任公司受让七砂集团持有的公司国家股

6,

728.341

万股

,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经财政部财企

[2003]127

号文《财政部关于贵州中国第七砂轮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和国务院国资委

国资产权

[2005]351

号文《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的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

,

贵州达众将持有的股

份公司

6,728.341

万股国家股中的

5,282.8491

万股转让给电信院

,

占总股本的

23.49%,

股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

将

1,445.4919

万股

转让给大唐电信

,

占总股本的

6.43%,

股份性质为社会法人股。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电信院成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

2003

年

5

月

12

日

,

经发行人

200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

发行人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发行人将其拥有的贵州七砂进出

口公司

100%

权益及应收款项、 房产设备等资产与电信院及大唐电信分别持有的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0%

及

3.165%

的权益进行置换。

2003

年

5

月资产重组完成后

,

发行人名称由“贵州中国第七砂轮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03

年

11

月

27

日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5200001202072,

法定代表人

:

付景林

,

注册资

本

:

人民币

22,490

万元。

(4)2005

年发行人部分股权转让

2005

年

10

月

31

日

,

电信院与北京奈特高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2005

年

12

月

8

日签署了《关于转让价款的

补充协议》。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

电信院将其持有的股份公司

1,241.5

万股股份转让给奈特高科

,

占股份公司总股

本的

5.52%

。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

(

国

资产权

[2005]1548

号

)

批准。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

电信院持有股份公司

4,041.3491

万股

,

占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17.97%,

股份性质

仍为国有法人股

;

奈特高科持有股份公司

1,241.5

万股

,

占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5.52%,

股份性质为非国有股

,

股权过户已于

2006

年

6

月

20

日完成。

2005

年

12

月

27

日

,

国务院国资委向贵州省国资委下发《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划转有关问题的

批复》

(

国资产权

[2005]1577

号

),

同意将原贵州省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股份公司国家股

1,241.5

万股划转给贵州省金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

股份性质为国家股

,

股权过户已于

2006

年

6

月

19

日完成。

2005

年

12

月

31

日

,

电信院与贵州金茂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

收购划转到贵州金茂名下的股份公司国家股

1,241.5

万股

,

有关

股权转让审批手续已经贵州省人民政府

(

黔府函

[2006]27

号

)

《省人民政府关于将贵州省金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持有的批复》和国务院国资委

(

国资产权

[2006]415

号文

)

《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此次转让完成后电信院持有发行人

5,282.8491

万股

,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23.49%

。

(5)

发行人

2006

年股权分置改革情况

根据股份公司

2006

年

5

月

29

日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

,2006

年

6

月

29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付

3

股对价股份。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股

份公司的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

,

股份总额仍为

22,490

万股

,

其中

: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

12,417.6

万股

,

占股份总额的

55.21%;

无限

售条件的股份为

10,072.4

万股

,

占股份总额的

44.79%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

股权分置改革前 股权分置改革后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１４

，

７４２．００ ６５．５５％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１２

，

４１７．６０ ５５．２１％

国家股

２３２．９９ １．０４％

国家股

－ －

国有法人股

１１

，

４４９．２６ ５０．９１％

国有法人股

８

，

９６７．４８ ３９．８７％

社会法人股

３

，

０５９．７５ １３．６０％

社会法人股

３

，

４５０．１２ １５．３４％

二、流通股份合计

７

，

７４８．００ ３４．４５％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１０

，

０７２．４０ ４４．７９％

三、股份总数

２２

，

４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２

，

４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6)

发行人

200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

2007

年

2

月

27

日证监发行字

[2007]41

号文核准

,2007

年

3

月

1

日至

9

日

,

发行人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票

3,5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6.80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23,800

万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5,990

万股。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１２

，

４１７．６０ ５５．２１％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１５

，

９１７．６０ ６１．２５％

国有法人股

８

，

９６７．４８ ３９．８７％

国有法人股

９

，

７６７．４８ ３７．５８％

社会法人股

３

，

４５０．１２ １５．３４％

社会法人股

６

，

１５０．１２ ２３．６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１０

，

０７２．４０ ４４．７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１０

，

０７２．４０ ３８．７５％

三、股份总数

２２

，

４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５

，

９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7)

发行人

200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

2009

年

11

月

12

日证监许可

[2009]1168

号文核准

,2009

年

12

月

18

日

,

发行人向包括电信院在内的

9

名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7,300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6.70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48,910

万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3,290

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６２５．３２ ２．４１％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７

，

９２５．３２ ２３．８１％

高管锁定股

４．８８ ０．０２％

高管锁定股

４．８８ ０．０１％

ＩＰＯ

前发行

限售

－

个人

２７．８５ ０．１１％

ＩＰＯ

前发行

限售

－

个人

２７．８５ ０．０８％

ＩＰＯ

前发行

限售

－

法人

５９２．６０ ２．２８％

ＩＰＯ

前发行

限售

－

法人

５９２．６０ １．７８％

非公开发行 非公开发行

７

，

３００．００ ２１．９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２５

，

３６４．６８ ９７．５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合计

２５

，

３６４．６８ ７６．１９％

三、股份总数

２５

，

９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３

，

２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8)

发行人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2]690

号文核准

,2012

年

11

月

23

日

,

发行人向包括控股股东电信院在内的

9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股票

18,304

万股

,

发行价格为

6.12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

1,120,204,800

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51,594

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万股）

变动后

股份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２２０．２７ ３．６７％ １８

，

３０４．００ １９

，

５２４．２７ ３７．８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３２

，

０６９．７３ ９６．３３％ ０ ３２

，

０６９．７３ ６２．１６％

股份总额

３３

，

２９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

，

３０４．００ ５１

，

５９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

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其他变动情况。

三、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及执行情况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等

8

名投资者承诺

,

自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

公司上述

8

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情况说明

1

、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9

日。

2

、解禁限售股份数量及比例

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5,364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9.78%

。

3

、股份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

序号 投资者全称

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

（股）

所持公司限售

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其中处于

质押冻结状

态股份（股）

１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２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３

中关村兴业（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４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３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７３０

，

０００ －

５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６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７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８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９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４１０

，

０００ －

合计

１５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１５３

，

６４０

，

０００ －

五、对有关证明文件的核查情况

为了核查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

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情况

,

保荐人重点核查了以下相关文件

:

1.

高鸿股份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变动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2.

高鸿股份出具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

,

保荐人认为

: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公司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张群伟 陈 伟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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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

，

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

本基金管理人应当按照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要求的内容

、

格式与时限向交易所报告所交易

和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情况

、

交易目的及对应的证券资产情况等

；

６

）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

（

不包括平仓

）

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

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７

）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８

）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

，

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９

）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

（

指同一信用级别

）

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

，

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

模的

１０％

；

１０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

，

不得超过其

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１１

）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

（

含

ＢＢＢ

）

的资产支持证券

。

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

券期间

，

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

、

不再符合投资标准

，

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１２

）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１

年

，

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展期

；

１３

）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比例限制

。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

，

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

。

因证券

、

期货市场波动

、

上市公司合并

、

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

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

关约定

。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

，

如适用于本基金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则本

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

（

六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

，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

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

、

基

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

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

七

）

基金合同的变更

、

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

基金合同的变更

（

１

）

变更基金合同涉及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基金合同约定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的事项的

，

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

对于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的事

项

，

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变更并公告

，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

２

）

关于基金合同变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出具无异议意见后

方可执行

，

自决议生效之日起按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

２

、

基金财产的清算

（

１

）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

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

，

基金

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

（

２

）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

：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

、

具有从事证

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

、

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聘

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

（

３

）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

：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

、

清理

、

估价

、

变现和分

配

。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

（

４

）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

１

）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

，

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

２

）

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３

）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

４

）

制作清算报告

；

５

）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

，

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书

；

６

）

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７

）

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

（

５

）

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６

个月

，

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变现

的

，

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

３

、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

清算费用由

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４

、

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

，

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

、

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

，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

５

、

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

；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律师

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算报告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

６

、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

（

八

）

争议的处理和适用的法律

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因本基金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基金合同有关的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

，

但若自一方书面提出协商解决争议之日起

６０

日内争议未能以协商方式解决的

，

则任何一

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位于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按照其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

，

仲裁地点为北京市

。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

，

对仲裁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

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

除争议所涉内容之外

，

本基金合同的其他部分应当由本基金合同

当事人继续履行

。

（

九

）

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人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

基金合同

》

正本一式六份

，

除上报有关监管机构一式二份外

，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各持

有二份

，

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

《

基金合同

》

可印制成册

，

供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

、

基金托管人

、

代销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

场所查阅

；

投资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

《

基金合同

》

复制件或复印件

，

但内容应以

《

基金合同

》

正本为

准

。

七、基金财务状况

本基金募集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会计师费

、

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不从

基金财产列支

，

其他各基金销售机构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设定的费率或佣金比例收取认购费

。

本基金认购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资产负债表

（

未经审计

）

如下

：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资产负债表

（

除特别注明外

，

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

资产

银行存款

２２

，

６１９

，

５１６．８１

结算备付金

５

，

６２０

，

４８７．３５

存出保证金

３３６

，

３３４．４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４４１

，

５５７

，

６９９．０４

其中

：

股票投资

４４１

，

５５７

，

６９９．０４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

１９２

，

４３９．９１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１５７

，

６４９．４１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１８２

，

４２１．１９

资产总计

４７３

，

６６６

，

５４８．１２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２

，

９９６

，

８９３．６３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５０

，

７９９．１３

应付托管费

１０

，

１５９．８２

应付交易费用

８３７

，

８０７．２２

应付税费

－

应付赎回款

－

其他负债

１５

，

９５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３

，

９１１

，

６０９．８０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４５８

，

３２８

，

７０３．９２

未分配利润

１１

，

４２６

，

２３４．４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６９

，

７５４

，

９３８．３２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７３

，

６６６

，

５４８．１２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银华

８００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２３

元

，

银华

８００Ａ

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

１．００１

元

，

银华

８００Ｂ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５

元

。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的投资组合如下

：

（

一

）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资产类别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股票

４４１

，

５５７

，

６９９．０４ ９３．２２％

债券

－ －

权证

－ －

资产支持证券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银行存款和清算备付金合计

２８

，

２４０

，

００４．１６ ５．９６％

应收申购款

－ －

其他资产

３

，

８６８

，

８４４．９２ ０．８２％

合计

４７３

，

６６６

，

５４８．１２ １００．００％

注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

二

）

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序号 行业分类 股票市值

（

元

）

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９

，

６７６

，

９８７．２３ ２．０６％

Ｂ

采矿业

１９

，

０５２

，

９５２．２６ ４．０６％

Ｃ

制造业

２４１

，

１９８

，

５３３．７８ ５１．３５％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４

，

７４６

，

８７１．６１ ５．２７％

Ｅ

建筑业

４

，

５１２

，

６９３．３４ ０．９６％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８

，

９３１

，

９６０．３７ ４．０３％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６

，

０６３

，

１４５．３０ ３．４２％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１

，

８３３

，

２０２．００ ０．３９％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４

，

３６６

，

５７６．１９ ５．１９％

Ｊ

金融业

２０

，

８２９

，

８６４．９６ ４．４３％

Ｋ

房地产业

３７

，

２６６

，

０３５．９６ ７．９３％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

，

５９６

，

４００．６９ ０．９８％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

，

３２８．００ ０．００％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７

，

５２７

，

４９４．２４ １．６０％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

，

５６８

，

０１２．５５ ２．２５％

Ｓ

综合

３８４

，

６４０．５６ ０．０８％

合计

４４１

，

５５７

，

６９９．０４ ９４．００％

注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

（

三

）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期末市值

（

元

）

占净值比例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２４６

，

１００ １０

，

８８９

，

９２５．００ ２．３２％

２ ０００５９８

兴蓉投资

１

，

０８９

，

３００ ６

，

６１２

，

０５１．００ １．４１％

３ ０００９０３

云内动力

１

，

２６２

，

８１２ ５

，

８３４

，

１９１．４４ １．２４％

４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３９０

，

３００ ４

，

７８１

，

１７５．００ １．０２％

５ ０００９１８

嘉凯城

１

，

６７５

，

３７５ ４

，

６７４

，

２９６．２５ １．００％

６ ６００６７３

东阳光铝

５２３

，

３５０ ４

，

６４２

，

１１４．５０ ０．９９％

７ ０００５３９

粤电力

Ａ ８４４

，

８１９ ４

，

３００

，

１２８．７１ ０．９２％

８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１３６

，

６２２ ４

，

２９２

，

６６３．２４ ０．９１％

９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２２９

，

６５０ ３

，

９５９

，

１６６．００ ０．８４％

１０ ６００１３２

重庆啤酒

２１０

，

３２４ ３

，

９５６

，

１９４．４４ ０．８４％

（

四

）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

（

五

）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五名债券明细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

（

六

）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

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明细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

七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

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情况

。

２

、

申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本基金前

１０

名股票中

，

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

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其他资产构成如下

：

序号 其他资产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３６

，

３３４．４１

２

应收利息

１５７

，

６４９．４１

３

其他应收款

１８２

，

４２１．１９

４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

，

１９２

，

４３９．９１

合计

３

，

８６８

，

８４４．９２

４

、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

截至公告前两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

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

九、重大事件揭示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正式生

效

，

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刊登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华中

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

银华

８００

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开通日常申购

、

赎回

、

跨系统转托管等业务

，

具体业务

办理规则请投资者参阅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刊登在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

《

中国证券报

》

上的

《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公告

》、《

关于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开通跨系统转托管业务的公

告

》。

本基金自合同生效至本公告书公告前未发生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

（

一

）

严格遵守

《

基金法

》

及其他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的规定

，

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

二

）

真实

、

准确

、

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

，

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

（

三

）

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

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后

，

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承诺

：

（

一

）

严格遵守

《

基金法

》

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的规定

，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

，

配

备足够的

、

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

（

二

）

根据

《

基金法

》

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的规定

，

对基金的投资范围

、

基金资产的

投资组合比例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

、

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

、

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

支付等行为进行监督和核查

。

（

三

）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违反

《

基金法

》

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

、

基金合同的规

定

，

将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

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

（

四

）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

，

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

，

同时通知基金管

理人限期纠正

，

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

十二、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无上市推荐人

。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下列文件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办公场所

，

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

；

也可按

工本费购买本基金合同复制件或复印件

，

但应以基金合同正本为准

。

（

一

）

中国证监会核准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

（

二

）《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三

）《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

四

）《

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

（

五

）《

关于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募集设立银华中证

８００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之法律意见书

》；

（

六

）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

、

营业执照

；

（

七

）

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

、

营业执照

；

（

八

）

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6日

（上接 B29版）

在债券投资方面，本基金将债券资产配置分为战略性资产和战术性资产两部分。

战略性资产配置体现指数化投资原则，将以中信全债指数样本券为基础，通过保持投资组合久期与目标指数久期有限度

的偏离（偏离度

５％

），实现对目标指数的优化复制。战略性债券资产配置的最低比例为基金净资产的

６４％

。随着债券市场有效

性的提高，战略性债券资产配置的比重可适度增加。

战术性资产配置体现指数化的增强性投资，其投资品种不受指数样本库的限制，组合久期管理不受目标指数的限制，但

受整个组合久期的限制。 战术性资产投资于因投资主体偏好、流动性需求差别及市场分割而凸显投资价值的流动性较好的

债券，是一个“自下而上”进行个券选择的过程。 战术性债券资产最多可通过回购放大

１

倍操作。

久期偏离下限 久期偏离上限

战略性债券资产 目标指数久期的

９５％

目标指数久期的

１０５％

战术性债券资产 ╱ ╱

债券资产组合 目标指数久期的

８０％

目标指数久期的

１３０％

本基金对战略性债券资产和战术性债券资产实行“分户经营，统一管理”。

（

２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作为债券投资的有益补充，可以提高投资组合收益并适当分散风险。 本基金主要参与新股认购和股票

增发，并将适当投资于行业地位领先、业绩优良、有持续分红记录的大盘价值股。 其中：通过新股认购所获的不符合个股选择

标准的股票，本基金将在该股票上市后

１

个月内卖出；本基金投资的大盘价值股全部来自于公司建立的股票池。

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过程是自下而上进行个股选择的过程。

４

、交易过程

基金经理通过投资管理系统向交易部下达投资指令。 交易部负责交易执行和一线监控。

５

、投资组合调整过程

基金经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及市场形势，结合基金申购赎回情况和指数组合调整情况等，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监控和调

整。

６

、业绩与风险评估过程

基金经理小组和公司专职投资评估员按照投资决策委员会指导性方针和投资实施方案对投资业绩进行评估。

（三）证券选择标准

１

、个券选择标准

本基金在进行指数化的增强性投资时，其个券选择主要标准如下：

（

１

）类似信用等级和期限的债券中选择到期收益率较高的债券；

（

２

）类似信用等级、久期及到期收益率水平的债券中选择凸性较大的债券；

（

３

）流动性较高的债券；

（

４

）可获得较好当期收益的债券；

（

５

）其他价值被低估、有增值潜力的债券。

２

、个股选择标准

（

１

）公司发展战略清晰，管理科学稳健，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

２

）业绩优良，有持续分红记录；

（

３

）流通市值大于市场平均水平且市净率较低的股票；

（

４

）其他价值被低估的股票。

（四）投资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运作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构建应遵循以下限制：

１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股票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总值的

８０％

；

２

、本基金投资于目标指数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６４％

，其中投资于国债的比例不低于本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４

、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总和，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并按有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５

、本基金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中的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１

年，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展期，且债券回购融入的资金余额

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４０％

；

６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

７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８

、本基金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９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１０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１１

、本基金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

合计规模的

１０％

；

１２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１３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它比例限制。

（五）禁止行为

禁止用本基金资产从事以下行为：

１

、投资于其它证券投资基金；

２

、以基金的名义使用不属于基金名下的资金买卖证券；

３

、动用银行信贷资金从事基金投资；

４

、将基金资产用于担保、资金拆借或者贷款；

５

、从事证券信用交易；

６

、以基金资产进行房地产投资；

７

、从事可能使基金资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８

、将基金资产投资于与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管理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

９

、《基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其它行为。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为增强性指数化债券型投资基金， 对目标指数的投资在资产配置中最低比例为

６４％

， 股票资产配置最高比例为

１６％

，现金持有最低比例为

３％

。 由于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股票投资是作为增强型投资提高收益的一种手段，预计股票投

资比例的平均值为

８％

，因此将基金业绩比较设定为：

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

×９２％＋

中信标普

Ａ

股综合指数收益率

×８％

。

目前投资人可以通过登录中信标普指数服务网获取中信标普全债指数和中信标普

Ａ

股综合指数的相关信息。 如果中信

标普指数体系信息发布渠道增加，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低风险品种，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均低于股票型基金。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９

，

８９４

，

３９５．７０ ２．１９

其中：股票

９

，

８９４

，

３９５．７０ ２．１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７２

，

５７１

，

７７８．７５ ８２．４０

其中：债券

３７２

，

５７１

，

７７８．７５ ８２．４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３

，

１４３

，

９７４．６０ ７．３３

６

其他资产

３６

，

５４８

，

９５４．４７ ８．０８

７

合计

４５２

，

１５９

，

１０３．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８

，

５８６

，

６６８．５５ ３．４１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

，

３０７

，

７２７．１５ ０．５２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９

，

８９４

，

３９５．７０ ３．９３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４７９

千金药业

３９９

，

９７４ ５

，

２７９

，

６５６．８０ ２．１０

２ ３００１８１

佐力药业

１６５

，

７６５ ３

，

３０７

，

０１１．７５ １．３１

３ ６００７６３

通策医疗

３９

，

９５５ １

，

３０７

，

７２７．１５ ０．５２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仅持有上述三支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１

，

２５４

，

３９８．００ ４．４７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３９

，

１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４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３９

，

１４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４

４

企业债券

２６３

，

５２１

，

９２３．４６ １０４．６２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９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１

６

中期票据

９

，

８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１

７

可转债

２８

，

８９０

，

４５７．２９ １１．４７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３７２

，

５７１

，

７７８．７５ １４７．９１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２６１ １１

国开

６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７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２

２ １１０２３３ １１

国开

３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２

３ １２２９９５ ０８

合建投

１４９

，

７００ １５

，

４７４

，

４８９．００ ６．１４

４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４４

，

５８０ １４

，

１５２

，

９３６．２０ ５．６２

５ １２２７５７ １１

丹东债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４５３

，

６００．００ ４．９４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基金合同中未约定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投资，报告期末无国债期货持仓。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进行国债期货投资。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无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５１

，

５１２．２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７

，

５１０

，

４７５．６４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

，

６８３

，

３８３．４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３

，

５８３．１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６

，

５４８

，

９５４．４７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４

，

１５２

，

９３６．２０ ５．６２

２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６

，

４００

，

４３２．５０ ２．５４

３ １１００１７

中海转债

４

，

６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３

４ １１３００３

重工转债

１

，

２２０

，

５４４．００ ０．４８

５ １１００２３

民生转债

１

，

０９０

，

９０１．１０ ０．４３

６ １１００２２

同仁转债

６６８

，

２５０．００ ０．２７

７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６１２

，

８８１．８０ ０．２４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成立以来的业绩如下：

阶 段

基金份额净值

增长率

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

超额收益率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１２％ １．４０％ ２．７２％

２００４

年度

０．１８％ －３．０４％ ３．２２％

２００５

年度

１０．５９％ １０．３０％ ０．２９％

２００６

年度

３２．７１％ ７．９９％ ２４．７２％

２００７

年度

４２．４３％ ７．７６％ ３４．６７％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８％ １．３９％ －３．４７％

２００９

年度

７．７９％ ６．６３％ １．１６％

２０１０

年度

４．６３％ １．７７％ ２．８６％

２０１１

年度

－６．２８％ ０．９１％ －７．２２％

２０１２

年度

－０．４３％ ４．３１％ －４．７４％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４．２５％ ３．２９％ ０．９６％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３４．２４％ ５０．９６％ ８３．２８％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营有关的费用

１

、费用种类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证券交易费用；

（

４

）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它费用。

２

、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算。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一）项

１

中（

３

）至（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

期基金费用。 基金成立前所发生的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自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从基金资产中支付，与基金有关的

法定信息披露费按有关法规列支。

（二）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与转换费

１

、投资者可选择在申购本基金或赎回本基金时交纳申购费用。 投资者选择在申购时交纳的称为前端申购费用，投资者选

择在赎回时交纳的称为后端申购费用。 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

２

、投资者选择交纳前端申购费用时，申购费率按照单笔申购金额递减，最高为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１．５％

，具体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１００

万以内

１．０％

满

１００

万不满

５００

万

０．８％

满

５００

万不满

１０００

万

０．６％

满

１０００

万以上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３

、投资者选择交纳后端申购费用时，申购费率按持有期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 后端申购费率

一年以内

１．２％

满一年不满二年

１．０％

满二年不满三年

０．５％

满三年以后

０

４

、本基金赎回费率按持有期递减，最高不超过赎回金额的

０．３％

，赎回费率表如下：

持有期 赎回费率

一年以内

０．３％

满一年不满两年

０．２％

满两年不满三年

０．１％

满三年后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余额为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

５

、基金管理人对部分基金投资人费用的减免不构成对其他投资人的同等义务。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最新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

列示。 如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开始实施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７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

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告，并及时告知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三）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方法》、《信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的基金招

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在“重要提示”中，明确了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二）在“二、释义”中，更新了《基金法》和《销售办法》的相关说明。

（三）在“三、基金管理人”中，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基本情况。

（四）在“四、基金托管人”中，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基本情况。

（五）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相关服务机构的有关信息。

（六）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相关内容。

（七）在“十、基金的业绩”中，更新了基金业绩的相关内容。

（八）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更新了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所涉及的相关信息披露。

十六、 签署日期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签署。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